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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工作背景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发挥国土空间规

划的基础作用，充分体现“十五五”规划指导方针和目标任

务要求，并与行业相关专项规划充分衔接，形成支撑优势互

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载体。综合规划实施情况和新形

势新需求，结合沈丘县实际，开展沈丘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6 年度动态维护工作。 

（二）编制目的 

本次动态维护工作旨在加强总体规划与“十五五”发展

规划及相关行业专项规划的充分衔接，为重大政策、重大改

革、重大项目的落地实施提供坚实的空间载体与要素支撑。

在坚守耕地、生态保护红线等国土空间安全刚性底线的前提

下，对三条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

发边界）进行正向优化、合理调整规划分区、完善中心城区

及重要控制线的用地布局，并及时更新保障重大项目落地所

需的规划空间，以高质量的空间规划支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

发展。 

（三）编制范围 

本次动态维护时间为 2026 年。 

本次规划编制分为县域和中心城区两个层次。县域范围

为沈丘县行政辖区，截止到 2020 年底包括槐店回族镇、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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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镇、留福集镇、老城镇、赵德营镇、付井镇、纸店镇、新

安集镇、白集镇、刘湾镇、莲池镇、洪山镇、北杨集镇、邢

庄镇、周营镇 15 个建制镇，冯营乡（2022 年 7 月撤乡建镇）、

石槽集乡、范营乡、李老庄乡、卞路口乡 5 个乡。北城街道

和东城办事处 2 个办事处。 

中心城区范围包括槐店回族镇、北城街道、东城办事处

大部及周边紧密联系的部分行政村，总面积 99.18 平方公里。 

（四）编制原则 

刚性约束，坚守底线。坚决维护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

线”划定成果的果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持耕地保护、生态

保护优先，严守粮食、生态、能源等底线，严格避让洪涝风

险控制线、地质灾害防控线等管控底线。 

正向优化，总量控制。三条控制线优化严格以“正向优

化”标准为依据，实现耕地更集中，生态更优化。坚持城镇

开发边界布局总体稳定，确保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和城镇开

发边界扩展倍数不突破，“城市四线”面积不减少；调入地块

应与原城镇开发边界集中连片，调出地块优先考虑零星、破

碎的非城镇建设用地图斑。 

统筹衔接，协同传导。强化区域统筹与多规合一，全面

对接“十五五”规划，精准对接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民生

工程落地需要，确保规划动态维护与各类发展需求精准匹配，

强化规划对重大战略、重点平台和产业项目的空间支撑与保

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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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持续发展。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正确处理发展与保护、局部与整体、近期与远期的关

系，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 

依法依规，公众参与。坚持党委领导、政府组织、部门

协同、专家领衔、公众参与的方式。建立健全全社会、全过

程、多渠道的公众参与、社会协同机制，在规划调整、管理、

实施等各阶段广泛征求市民、企业、社会团体、专家等各方

意见和诉求。 

（五）核心任务 

结合城市体检评估结论，衔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乡村振兴战略等，在严守空间安全底线，不突破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确定的保护目标任务的前提下，本次动态维护的核心

任务包括对县域范围内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年度动

态维护情况进行统筹；对中心城区范围内城镇开发边界、规

划分区、用地布局和城市控制线进行动态维护；对沈丘县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项目清单进行动态维护。 

（六）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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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规划实施情况分析 

2.统筹优化三条控制线 

3.优化规划分区 

4.优化调整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5.优化城市重要控制线 

6.更新其他重要控制线 

7.更新完善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二、动态维护主要内容 

（一）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坚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以保障粮食安全、

生态安全、绿色高质量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为指导，

以解决农业碎片化问题和空间引导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

根本出发点，以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空

间分布更连片为标准，促进田园景观更美丽、农业产出更高

效、农民收益更保障。 

本次优化根据《沈丘县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

划》要求，保证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

升、地块连片度更集中的原则下进行正向优化调整，实现总

量不减、质量提升、地块连片。调整后，沈丘县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保持不变。 

优化后，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

布局更优化。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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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71354.87 公顷（107.03 万亩）、65175.77 公顷（97.76

万亩）。优化后实际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较维护前增加 0.16 公

顷（2.4 亩），为 65376.14 公顷（98.06 万亩）。通过优化调整，

沈丘县永久基本农田更趋于集中连片，图斑形态更加规整，

耕地质量有提升，农业空间布局更趋合理。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红线与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不交叉，无重叠，与

洪涝风险控制线不冲突。 

（二）生态保护红线 

本次动态维护对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

界及县级“十五五”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深入分析沈丘县

“十五五”期间重大建设项目，通过研判，确定其与其他两

线无交叉重叠，重大项目与其无冲突，本次动态维护不调整

生态保护红线。 

（三）城镇开发边界 

按照“总量不突破、布局更集聚、城镇功能品质有提升”

的原则，本方案拟调出城镇开发边界 293.73 公顷，拟调入城

镇开发边界 223.06 公顷，优化后未突破沈丘县城镇开发边界

扩展倍数和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上限，功能更优化，城镇

空间布局更集聚。 

优化后城镇开发边界总体规模 7448.42 公顷，保持不变，

城镇开发边界扩展倍数 1.16。符合总量不突破正向优化导向。

调出用地不涉及已备案的建设用地、已办理划拨或出让手续

的建设用地，已核发建设用地使用权权属证书的建设用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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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对，不冲突不重叠，不影响近期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 

（四）规划分区 

调整后县域一级规划分区，包括生态保护区、生态控制

区、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沈丘县各分区

面积分别占县域国土总面积的 0.18%、3.77%、60.42%、6.81%

和 28.82%。其中生态保护区主要分布于东城办事处、槐店回

族镇、石槽集乡、范营乡、李老庄乡等区域，生态控制区、

农田保护区、城镇发展区、乡村发展区分布于县域各乡镇办

事处。方案维护后，有效提升了各功能分区主导功能的稳定

性与确定性，促进了同类功能再空间上的集聚化布局。 

中心城区规划分区调整方面，重点聚焦核心功能提质、

空间利用增效，深度融合中心城区生态本底、产业布局优化

与存量土地盘活等关键要素，进一步厘清各功能分区的边界

与定位，强化居住、公共服务、商业商务等核心功能的集聚

效应，有效破解中心城区功能混杂、用地低效等实际问题，

提升了各功能分区主导功能的稳定性和适配性，推动同类功

能空间集聚、错位发展，更好满足中心城区人口居住、产业

发展和公共服务需求。 

（五）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本次中心城区用地布局动态维护以“严守底线、优化布

局、保障发展、提升品质”为导向，在不改变城市总体格局

和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重点对居住、公共服务、绿地、交通

等用地进行局部优化，旨在增强规划对近期发展需求的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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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实施性。 

为保证项目实施与产业发展，对中心城区用地布局调整，

在不涉及各类控制线的基础上，结合已批控规和部分已建、

在建项目重点对《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中存在矛盾冲突的

区域进行调整维护。 

（1）城镇开发边界调入地块规划情况 

中心城区涉及调入城镇开发边界地块 37 处，共 103.85

公顷，调入用地结合实际用途确定用地性质，： 

（2）原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调整 

聚焦中心城区发展实际，确保规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相契合，更好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引领和保障作用，本次对

中心城区部分地块规划用途进行优化调整。 

结合重大项目建设调整。结合中心城区新谋划项目、正

在招商项目、各部门拟建项目情况，落实县委党校、高铁片

区消防站、高铁片区商业中心、老卫校地块改造、西蔡河两

岸改造、三闸纺织地块改造以及部分国有资产处置建设地块

改造等项目，保障产业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和公用设施

用地发展空间，调整中心城区用地布局。 

结合实际需求调整。为提升中心城区城镇品质，保障产

业发展空间，结合已批控规、已建和在建项目对中心城区用

地方案作出调整。 

（3）涉及强制性指标的用地布局变化分析 

本次中心城区用地布局优化以“补短板、优区位、强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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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为核心，采用局部调入、调出、位置置换、边界优化四

种方式。优化调整后，中心城区各项重大项目得到落实，用

地调整需求得到保障，中心城区整体城镇建设用地结构与原

规划基本保持一致，契合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化调整方向；

中心城区产业、居住、公共服务、生态等功能布局进一步协

调优化，人均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为 8.05 平方米/

人，符合原规划中至 2035 年人均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不低于

5.5 平方米的要求，公共功能复合程度及土地利用效率提升；

城市更新与存量提质成效凸显，人居环境品质改善；新增建

设用地未规划为经营性房地产项目用地，符合中心城区用地

布局优化标准。 

（六）城市重要控制线 

本次城市内部重要控制线维护遵循“均衡分布、功能提

升、安全优先”原则，结合中心城区用地布局优化，对城市

绿线、城市黄线进行了动态调整，保障城市安全运行与功能

完善。城市蓝线保持与原规划不变，中心城区内没有划定城

市紫线。 

（1）城市绿线 

本次城市绿线动态维护严格遵循绿线总量稳定、结构优

化、提质增容的原则，结合城市发展实际诉求及现状建设落

地情况开展优化调整。一是校正现状偏差，依据已批复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正西蔡河沿线及规划道路周边绿线边界错位、

规划与现状不匹配区域，清理暂未实施落地的冗余规划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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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绿线边界精准落地；二是新增绿地布局，在中心城区东

部增补沙河湾森林公园绿线，结合城镇开发边界优化，补划

奥林匹克公园、宁洛高速南侧等现状已建公园绿地绿线，完

善中心城区绿地系统格局；三是保留核心绿地体系，完整保

留中华槐园、初心公园、丰产河公园、千字文公园等综合公

园，体育公园、西蔡河公园、颍河公园等专类公园及结构性

社区公园布局，维系城市绿地生态骨架完整性。本次维护后

城市绿线总面积实现正向小幅增长，绿地布局更贴合城市建

设实际、空间结构更合理、服务覆盖更均衡，有效提升了城

市生态宜居品质与绿地系统规划科学性。维护后城市绿线总

面积为 211.56 公顷。 

（2）城市黄线 

本次城市黄线动态维护严格延续原有市政公用设施管

控框架，整体规模保持稳定、布局精准优化。结合市政设施

实际建成落地边界、点位布局变动，统筹化解城市黄线与道

路红线、重点项目选址的空间冲突，依据已批复控制性详细

规划对现状不符、边界错位的黄线范围进行校正优化；同步

梳理市政公用设施布局，补齐纳入遗漏合规公用设施管控范

围，重点完成两处消防设施及污水处理厂相关城市黄线优化

划定。维护后城市黄线总面积保持稳定，既严格守住市政公

用设施安全管控底线，又实现黄线划定与现状建设、法定控

规及项目落地深度衔接，进一步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保障体系，

提升城市公共安全与公用设施规划管控的科学性、落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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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沈丘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本次总体规划动态维护，对先进制造业开发区边界实施

合规核减、布局优化。因沙颍河河道升级治理工程实施，需

调出原开发区范围内涉及河道管控的区域，导致开发区规模

较原规划适度缩小。同时，为保障新谋划产业项目落地，如

沙北片区的聚酯网产业园、食品产业园、周钢园区建设等项

目，将符合产业导向、具备建设条件的项目选址纳入开发区

统筹布局。优化后开发区边界形态更规整、空间利用更集约。

本次优化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底线，不突破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通过 “调优、调精、

调高效”，提升开发区产业承载能力与空间治理水平，符合国

土空间规划动态维护及开发区集约发展要求。 

（4）其他重要控制线 

本次动态维护其他重要控制线仅对历史文化保护线进

行了优化调整。 

本次规划动态维护依据根据相关主管部门最新确定的

管控范围线，相应进行细化落实。一是更新清真古寺、李鸣

钟故居 2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范围和规

模；二是增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黄庙石拱桥历史文化保护线

1 处。 

经正向优化调整后，本次更新保护线的历史文化资源 2

处，新增 1 处，保留 4 处。共划定历史文化保护线总规模 39.59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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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点建设项目清单 

落实国家、省和市“十五五”发展规划、2026 年河南省

重点建设项目名单和相关专项规划确定的重大任务、重大工

程空间需求，衔接沈丘县“十五五”规划和各相关专项规划

空间需求，对已批复的沈丘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点建设项

目清单进行增补，并对部分项目名进行修正调整。 

本次主要涉及增补 115 个重点项目纳入规划清单，包含

能源矿产类、交通类、水利类、城市基础设施类、防灾减灾

类等类型。其中，能源矿产类项目 10 个，交通类项目 28 个，

水利类项目 11 个，城市基础设施类项目 42 个，防灾减灾项

目 3 个，项目属于城镇开发边界外独立城镇建设用地类型，

6 个。 

更新后沈丘县重点项目为 302 个，分为生态、产业、城

乡协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五大方面，  

经本次动态维护增补与删减优化后，《总体规划》重点建

设项目清单结构更合理、实施性更强、与发展需求更匹配。

更新后项目覆盖产业、交通、水利、能源矿产、城市基础设

施、防灾减灾等类型，统筹存量延续项目，倪增补项目与调

出项目，形成布局合理、层级清晰、支撑有力的重点项目体

系。 

更新后的项目均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底线管控要

求，具备明确实施路径与建设时序，能够有效支撑“十五五”

时期沈丘县城乡融合发展、基础设施完善、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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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福祉，提升与国土空间高质量利用，为规划实施提供坚

实项目保障。 

（八）村庄分类与布局调整 

县域村庄分类调整严格遵循“底线约束、因地制宜、民

意导向、动态适配”原则，兼顾刚性管控与弹性引导，结合

已批复的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确保调整科学合理、

合规有序。 

本次调整共涉及 9 个乡镇 23 个村庄（城镇社区）类型

的调整。动态维护后县域内村庄共划定集聚提升类村庄 138

个，城郊融合类村庄 65 个，特色保护类村庄 6 个，搬迁撤并

类村庄 10 个，整治改善类村庄 334 个。（城镇社区按照其他

类统计共计 28 个）。 

本次村庄分类布局动态维护调整，严格严守三条控制线

和耕地保护底线，结合镇村人口变动、现状发展实际及项目

落地需求，对集聚提升、城郊融合、特色保护、搬迁撤并四

类村庄进行局部优化微调；调整后村庄分类更贴合实际发展

诉求，空间布局更加集约有序，既保留乡村原有肌理与特色

风貌，又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配置逻辑，盘活乡

村存量用地、规避地质生态安全隐患，实现村庄发展布局更

合理、分类更精准、配套更均衡、管控更落地的正向优化效

果。 

（九）村庄建设边界调整 

本次村庄建设边界调整严格坚守三条控制线及永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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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农田保护底线，结合村庄现状建成区、宅基地布局、产业

配套、基础设施落地需求及城镇开发边界调整进行了调整，

同步统筹预留村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调整后村庄建设边界

更加贴合实际建设肌理，范围划定更加集约规整，有效整合

零散建设用地、避让生态敏感区域，既严控无序外延扩张，

又保障村民建房、乡村产业及公共服务设施合理落地空间，

实现边界更规整、用地更集约、管控更精准、建设更有序的

正向优化。 

三、实施保障 

（一）传导指引 

以本次动态维护方案确定的刚性底线、空间布局、管控

规则为核心，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项目落地”的全

链条规划传导体系，确保总体规划管控要逐级落实。 

（二）实施监管 

1.加强实施监管 

将动态维护方案的具体执行情况全面纳入国土空间监

测体系。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为核心，构建全域覆盖、

全程管控的信息化管理体系。依托全省统一的“一张图”实

施监督信息系统，建设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运用遥

感卫星、航空摄影、无人机等技术，对三条控制线、重点区

域、重大项目实施动态监测预警。 



 

15 

2.完善政策机制 

构建全方位政策保障体系，在国家法律法规框架下，围

绕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

细化配套政策措施。制定近期行动计划，以“十五五”规划

为基础，明确近期重点建设任务，聚焦产业升级、能源保障、

交通水利、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梳

理一批重大项目，保障项目用地空间需求。 

（三）全生命周期管理 

全面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和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构建“编制—汇交—审查—实

施—监测—评估—优化”的全生命周期闭环管理体系，实现

方案全流程数字化、规范化管控。 

严格按照国家、省国土空问规划数据标准规范整理成果，

依托“一张图”系统完成标准化汇交与线上合规性审查，重

点校验刚性底线、管控指标的合规性。方案获批后将批复成

果同步汇交至国家、省、市“一张图”系统，完成数据联动

更新，确保规划成果法定有效、全域通用。 

将动态维护后的规划成果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管理的唯

一法定依据，用地预审、规划选址、用地审批、规划许可等

所有规划管理业务全部在“一张图”系统内办理，实现方案

实施全流程线上留痕、闭环管控。对纳入清单的重大项目开

展全周期跟踪管理，实时掌握项目落地进度，及时协调解决

实施中的问题。 



 

16 

附图 

1.县域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图（维护后） 

2 县域城镇开发边界图（维护后） 

3.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维护后）  

4.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图（维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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